附件4
编制预算责任单位分工建议
一、财务处

负责预算编制工作，指导校内各单位编制单位预算，负责学校总体收入的测算，会同人事处学生处等编制全校人员及相关支出，汇总全校预算申报资料，草拟学校预算草案，办理学校编制预算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人事处

提供各单位在编在岗人员数，负责学校人才类专项经费汇总编报。
三、教务处

负责教学类、实验室建设类，以及提升计划、振兴计划中本科教学方面专项的汇总编报。

四、发展规划处

负责学科类等经费汇总编报。

五、科技处

负责科技类专项经费的汇总编报。

六、国有资产管理处

负责采购类预算汇总编报工作（基本建设及维修类？）。

七、总务管理处

负责后勤类服务费、水电费、维修费的汇总编报。

八、基建办

负责建设类预算汇总编报。
九、各单位
各单位按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编制本单位预算，需由主管部门汇总编制的教学类、学科类、科研类、采购类、维修类、后勤类等分别规口报相关主管部门。
